
赤松农机字[2019]第  号


关于报送《松山区2019年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落实工作总结》的报告
赤峰市农牧业局、赤峰市财政局：

根据赤峰市农牧局和市财政局要求，现将《松山区2019年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落实工作总结》上报。
请审阅。

赤峰市松山区农机技术服务中心     赤峰市松山区财政局
2019年11月19日

松山区2019年农机购置补贴

政策落实情况
一、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落实情况

2019年是国家农机购置补贴政策2018-2019年三年执行期的第二年。根据自治区农牧业厅和赤峰市农牧业局、财政局的相关文件和要求，松山区对政策落实细节进一小优化和明确，在《松山区2018-2020年农机购置补贴专项实施方案》（赤松政字〔2018〕67号）相关要求的基础上，结合本年农机化发展实际和上级业务部门政策调整情况，区政府出台了《赤峰市松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2019年农机购置补贴有关事宜的通知》（赤松政办发〔2019〕26号），具体规划安排2019年农机购置补贴工作。
2019年，松山区累计获得中央农机购置补贴资金2750万元，其中第一批2200万元，第二批550万元。5月20日自治区农机购置补贴网上审批系统正式上线运行后，松山区立即通知各农机经销企业联系生产企业及时将已投放到市场的补贴机具出厂编号、发动机号等信息录入到网上系统，便于农机管理部门为购机人办理补贴申请。5月28日，全面开始受理购机人的补贴申请工作，6月末第一批资金使用完成，7月末完成第一批机具入户核验及结算；第二批资金于10月初使用完成，11月12日完成机具抽查核验和结算。2019年全年共发放指标确认书1246份，为1125户补贴机具1271台。下表列示了各类机具补贴数量及资金占用情况。
 按机具类别分全年办理数量统计
	编号
	机具小类
	申请表数
	受益户数
	机具台数
	功率
	中央补贴
	销售总价

	1
	播种机械
	298
	287
	314
	0
	572900
	1971820

	2
	废弃物处理设备
	16
	16
	16
	0
	16000
	54250

	3
	耕地机械
	31
	31
	31
	0
	103700
	455600

	4
	谷物收获机械
	3
	3
	3
	220.5
	93900
	386300

	5
	茎秆收集处理机械
	1
	1
	1
	0
	2200
	7000

	6
	饲料草加工机械设备
	2
	2
	2
	0
	5400
	18000

	7
	饲料作物收获机械
	12
	12
	17
	1036
	698100
	2689240

	8
	拖拉机
	831
	826
	835
	34119.78
	23203200
	66148300

	9
	脱粒机械
	1
	1
	1
	0
	6000
	63500

	10
	玉米收获机械
	39
	39
	39
	4794
	2756000
	8364200

	11
	整地机械
	12
	12
	12
	0
	42600
	235300

	合计
	　
	1246
	1230
	1271
	40170.28
	27500000
	80393510


二、政策执行依据

1、《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厅 财政厅关于印发内蒙古2018—2020年农机购置补贴实施方案的通知》（内农牧机发〔2018〕115号，内蒙古农牧业厅农机局2018年3月27日发）；
2、《关于《内蒙古自治区2018年农机购置补贴机具补贴额一览表（自治区财政单补）》和《内蒙古自治区2018—2020年农机购置补贴机具新增分档及补贴额一览表》的公告

》（内蒙古农牧业厅农机局2018年7月3日发）；
3、《关于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有关说明的通知》（内蒙古农牧业厅农机局  2018年6月15日）；

4、《关于务必做好旗县级农机购置补贴信息公开专栏建设及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内农牧机发〔2018〕356号）；
5、《关于调整打（压）捆机部分产品补贴额的通知》（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厅农机局2018年9月30日）；
6、《关于开展“内蒙古自治区农机购置补贴手机客户端（APP）系统”试点工作的通知》（内蒙古农牧业厅农机局2018年11月2日）；
7、《关于调整2018年部分农机购置补贴机具品目补贴额的公告》（内蒙古农牧业厅农机局2018年11月2日）；
8、《关于启用“内蒙古自治区农机购置补贴辅助管理系统2018-2020（跨年连续使用版本）”及“手机客户端（APP）”有关事项的通知》（内农牧机管发〔2019〕7号）；
9、《关于《内蒙古自治区2018-2020年农机购置补贴机具补贴额一览表（2019年度调整）》的公告（更正）》（内农牧机管发〔2019〕10号）；
10、《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农牧机购置补贴机具补贴额一览表的公示》（内农牧机局发〔2019〕13号）；
11、《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2019-2020年农机新产品购置补贴试点实施方案的通知》（内农牧机发〔2019〕175号）；
12、《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农机购置补贴机具投档规范与核验工作要点的通知》（内农牧机局发〔2019〕23号 ）；
13、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厅财政厅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农机购置补贴产品违规经营行为处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内农牧规发〔2017〕9号）；
14、《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监管强化纪律约束的通知》（赤农牧机发[2019]15号）；
15、《赤峰市松山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松山区2018-2020年农机购置补贴专项实施方案〉的通知》（赤松政字〔2018〕67号）；
16、《关于2019年松山区农机购置补贴相关事宜的通知》（赤松政办发〔2019〕号）；
三、政策变动情况
1、为保证秋季收获机械购买需求，在赤峰市第二批下达资金总额范围内，预留200万元专项用于收获机械补贴；
2、规定了申请人申请动力机械、自走式收获机械补贴必须符合安全驾驶及作业规定的身体条件，并取得相应的驾驶证照的要求，提高农机安全生产水平；

3、因自治区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启动较晚，为保证购机人办理购机补贴手续公平有序，准确掌握资金需求情况，增加了购机人在购机后首先携带购机发票到区政务服务中心农机窗口登记排号，确定补贴先后顺序的环节。政策启动后，区农机购置补贴办公室按序为购机人办理补贴手续，确保操作过程公平、公正、透明。

松山区农机技术服务中心

2019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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